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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貫徹導師責任制，發揮導師輔導功能，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特訂定「環球

科技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講師以上資格之專任教師，皆有擔任班級導師之義務，輔導學生學習、生活、

情緒及生涯發展等工作。 

第三條  本校以校長為總導師，學生事務長為副總導師，負責規劃與督導導師制度實施與落

實，各系（科）所主任為主任導師，負責協調該系（科）所推動導師工作。 

第四條 本校導師分為班級導師及生活導師，遴選方式如下。 

一、班級導師由系主任提出，並由院長會同學生事務長推薦本校專任教師擔任，

並簽請校長敦聘。遴薦原則如下： 

（一）具熱忱、具溝通及輔導能力，師生互動良好者。 

（二）在該班有教授課程者優先。 

（三）系所院內教師優先，其他科系教師次之。 

（四）一、二級主管如有特殊情況，得擔任導師。 

（五）如有特殊情形得由主任遴選相關同仁擔任之。 

（六）評鑑未通過者，得由主任經綜合評估後擔任。 

二、生活導師由學生事務長會同軍訓室主任推薦深具服務熱忱之本校軍護同仁、

校安人員擔任之，並簽請校長敦聘。 

第五條 主任導師重要工作事項： 

一、出席導師會議及學生事務會議。 

二、每學期固定召開系上導師會議 2次。 

三、會同有關人員，處理學生偶發或特殊事件並視狀況聯繫各相關單位召開特殊

個案會議。 

四、督導與協助系內班級導師輔導學生事務及推展系內班級導師工作。 

五、參加各種集會活動（班級活動、新生活動、慶典活動、畢業典禮、郊遊旅行



等），藉以溝通觀念，建立情感。 

六、瞭解學生性向、興趣、專長、智力及生活習慣、學習態度、家庭背景，作為

輔導之依據。 

七、掌握學生動態，發掘學生在學習、生活、感情等各方面遭遇之困難，協調有

關人員給予指導、協助處理。落實督導系內休退學學生預警及輔導工作。 

八、表揚勤奮力學、積極進取、刻苦自勵、有為有守之優秀學生，樹立楷模，以

激發見賢思齊風尚。 

九、學期結束前，審議學生操行成績。 

第六條  班級導師重要工作事項： 

一、學生輔導： 

（一）瞭解學生性向、興趣、專長、學習狀況、生涯發展及家庭環境，作為輔

導之依據。 

（二）輔導並協助學生情緒、品德、人際、生活、學習及生涯發展等問題，並

做成紀錄。 

（三）校內外賃居生訪視 

（四）對學習不良、學習預警及缺曠課 10 節以上學生結合校內相關單位與家長

施予適切輔導。 

（五）落實休退學學生預警及輔導工作，對可能休退學及逾期未復學之學生結

合主任導師、各系義務輔導老師及校內相關單位與資源適時進行輔導，

並做成紀錄。 

（六）適時協助學生就業輔導、畢業生流向追蹤及畢業校友聯繫等工作。 

二、導師事務： 

（一）出席參與導師會議、導師知能研習及其他與輔導學生有關之會議。 

（二）訂定導師及班級活動時間，舉辦各類班級活動，以增進師生情感。 

（三）對班級學生之生活、學習表現提出學生獎懲建議，並進行學生操行成績

之評定。 

（四）與生活導師密切合作協處及輔導學生特殊或意外狀況，並主動通知家

長、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並進行轉介及通報。 

（五）學期與寒(暑)假期間，應主動與學生家長/監護人至少一次聯繫告知學生

在校學習情形。 

三、班級經營： 

（一）配合系科班級活動積極參與班上校內外團體活動情形。 

（二）積極輔導學生參與校內外重要集會。 

（三）創新班級經營，建立友善之班級氣氛與學習環境。 

第七條  生活導師重要工作事項： 

一、學生突發事件之處理與後續狀況之協處。 

二、協助導師輔導學生適應校園生活。 

三、每學期實施特殊賃居生訪視。 

四、對課業學習不良或缺曠課 20節以上學生，結合導師、家長或有關人員施予適

切輔導。 



五、掌握學生動態，發掘學生在學習、生活、感情等各方面遭遇之困難，協調有

關人員給予指導與協處。 

六、發現學生出現適應欠佳、偏差行為、危機事件或其他特殊事件時，應告知導

師、家長、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並轉介相關單位及通報校安中心。 

七、針對負責之輔導系（科）所擬定推動輔導計畫策略，並參與出席學生事務會

議及全校、各院系導師會議進行說明宣導。 

八、參加各種集會活動（新生活動、慶典活動、畢業典禮等）。 

九、協助宣導交通安全、工讀安全、賃居安全及學校規範。 

十、於每學期結束前協助評定操行成績。 

第八條  為實施導師制活動，學生事務處應協調辦理下列事項： 

一、導師人選確定後，儘速繕造名單，於學生事務處健康與諮商中心網頁公告，

必要時分送校內相關業務單位。 

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全校導師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研商學生輔導

計畫執行細節，交換工作經驗與心得。 

三、舉辦各項導師制活動，應提前協調總務處，以便及時準備並佈置場地。 

第九條  為有效推行本辦法，導師費之發給標準如下： 

一、班級導師導師費之支領以各系（科）所提報之導師名冊經核定後發給。導師

費按實際輔導學生人數核發之。 

二、日間部、進修部導師費，按月核發，一學期以 5個月計算。 

三、生活導師導師費之發放同班級導師費，學生人數以 55人計算。 

四、年度結餘款之分配運用，回歸學校統籌運用，必要時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後

發放。 

五、第二款導師費之金額，每學年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條  班級導師輔導學生熱忱負責、認真盡職，而有具體良好績效者，依本校導師績效評

比暨獎勵實施要點之規定，簽請校長予以嘉獎表揚。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